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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 

制定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

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的全资子

公司香港雅创台信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台信”），拟以现金方式向威雅利

电子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雅利”）除香港台信以外的全体已发行股份股

东发起有条件自愿性全面要约，同时向威雅利购股权持有人发出购股权现金要约并进

行注销，最终获得的股份数量、注销的购股权数量视要约接纳情况确定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交易”、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。本次交易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，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

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情况 

上市公司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——上市公司内幕信

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于2020年5

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制定了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

管理制度》；于2022年4月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修订公司<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>等治理制度的议案》，对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

制度》进行了修订，明确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

的登记备案和报备、保密及责任追究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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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执行情况 

在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，上市公司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，制定

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，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为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，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，上市公司严

格控制了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的参与人员范围，并告知相关知情人员对交易筹

划信息严格保密，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，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，不得利用内幕

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； 

2、上市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签署了《保密协议》，约

定了各方的保密责任与义务； 

3、上市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，编制了内

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，并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，且及时向深圳证

券交易所进行报送。 

三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，上市公司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5 号——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

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

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严格遵守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的相

关规定，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，并执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和报送工作，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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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

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 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 婕           郑文英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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